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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8

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披露回购股份方案前一个交易日（2023年8月30日）登记在

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一、 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 持有比例（%）

1 昌敬 30,240,139 23.04

2 Shunwei�Ventures�III（Hong�Kong）Limited 7,110,593 5.42

3 丁迪 6,949,102 5.29

4 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73,375 4.93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5,123,263 3.90

6 BANYAN�CONSULTING�LIMITED 4,383,293 3.34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17,263 2.76

8 毛国华 2,681,797 2.04

9 天津石头时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59,855 1.95

10

景顺长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险－景顺长城基金

国寿股份成长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2,499,868 1.90

二、 前十大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 持有比例（%）

1 昌敬 30,240,139 23.04

2 Shunwei�Ventures�III（Hong�Kong）Limited 7,110,593 5.42

3 丁迪 6,949,102 5.29

4 天津金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73,375 4.93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5,123,263 3.90

6 BANYAN�CONSULTING�LIMITED 4,383,293 3.34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17,263 2.76

8 毛国华 2,681,797 2.04

9 天津石头时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59,855 1.95

10

景顺长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险－景顺长城基

金国寿股份成长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2,499,868 1.90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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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9月5日，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浙江东睦科达磁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东睦科达” ）收到德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

权证书》，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概述

2017年4月27日，浙江东睦科达与德清县国土资源局共同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合同编号：3305212017A210033）， 以人民币10,622,520.00元取得宗地编号为2015-052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7年6月9日，浙江东睦科达收到德清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浙

（2017）德清县不动产权第0016381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

息，公告编号：（临）2017-057。

二、不动产权证书相关登记信息

目前，浙江东睦科达厂房建设完成并通过验收，并于2023年9月5日收到由德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浙（2023）德清县不动产权第0027165号），具体内容如

下：

证书编号：浙（2023）德清县不动产权第0027165号

权利人：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坐落：阜溪街道环城北路882号

不动产单元号：330521� 001053� GB00019� F00020001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权利性质：出让/自建房

用途：工业用地/工业

面积：土地使用权面积27,945.79㎡/房屋建筑面积26,443.46㎡

使用期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至2067年5月14日止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5日

报备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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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云健康拟向现时股东中的三方（即复星健康、宁波复技、复星高科技）借款

不超过人民币1,129万元（含本数）；其中，同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复星健康、宁波复技拟按持股比例

（即合计56.6666%）提供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397,659.14元（含本数）的股东借款，本公司控股股

东复星高科技拟按其自身及复云健康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持股比例（即43.3334%）提供本金不超过人民

币4,892,340.86元（含本数）的股东借款。 上述借款期限为12个月，利率为年利率5.8%。

●本次借款中，（1）由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宁波复技向复云健康提供的股东借款部分，系于本公

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本集团内部续展及新增委托贷款/借款额度范围内发生，（2）由控股股东

复星高科技向复云健康提供的股东借款部分，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构成接受关联方财务资

助，但根据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综上，本次借款无需董事会、股东大会

批准。

●截至2023年9月5日，本集团向复云健康已提供的借款未发生逾期偿还的情况。

一、本次借款概述

为满足复云健康经营计划及资金需求，2023年9月5日，复云健康与其现时股东中的三方（即复星健

康、宁波复技、复星高科技，下同）签订《借款协议》，由该三方股东共同向复云健康提供本金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1,129万元（含本数）的股东借款；其中：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宁波复技、复星高科技分别提供

的借款本金金额占本次借款本金总额的比例为28.3333%（对应持股比例）、28.3333%（对应持股比例）

和43.3334%（对应复星高科技与复云健康员工持股平台海南云志两方合计对复云健康的持股比例），

借款期限为12个月，借款利率为年利率5.8%。

复星健康、宁波复技拟以自有资金向复云健康分别提供本次借款所涉款项。

本次借款将主要用于复云健康补充营运资金。

本次借款中，（1）由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宁波复技向复云健康提供的股东借款部分，系于本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本集团内部续展及新增委托贷款/借款额度范围内发生，（2）由控股股东复

星高科技向复云提供的股东借款部分，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构成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但根

据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未达到董事会审议标准。 综上，本次借款无需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二、借款方的基本情况

复云健康成立于2021年5月，注册地为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为孔静静。 复云健康的经营范围包括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

处理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讯设备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通信设备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软件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企业管理咨询；许可项目：食品经营；

食品互联网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截至本公告日，复云健康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 万元）

持股比例

复星健康 850 28.3333%

宁波复技 850 28.3333%

复星高科技 1,000 33.3334%

海南云志注 300 10.0000%

小计 3,000 100.0000%

注：系复云健康的员工持股平台

复云健康致力于打造针对老年和慢病群体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 主要从事健康管理产品及服务的

研发和销售，已上市产品为提供实时健康监测服务的星卫士智能手表。

根据复云健康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复云健康的总资产为人

民币90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87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787万元；2022年，复云健康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1,707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5,787万元。

根据复云健康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3年6月30日，复云健康的总资产为人民

币1,44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6,281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7,726万元；2023年1至6月，复云健

康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729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403万元。

三、除本集团外的其他出借方的基本情况

复星高科技成立于2005年3月，注册地为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为陈启宇先生。 复星高科技系本公司

之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的经营范围包括受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和其所投资企业以及其关联企业的委托，

为其提供投资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市场营销服务、财务管理服务、技术支持和研究开发服务、信息服

务、员工培训和管理服务、承接本集团内部的共享服务及境外公司的服务外包；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五金交电、机电设备、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电器设备、仪器仪表、制冷设备、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纺

织品、服装、钟表眼镜、工艺礼品（文物除外）、日用百货、家用电器、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家具、电

子产品、建材、装饰材料、包装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 截至本公告日，复星高科技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80,000万元，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其实际控制人为郭广昌先生。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合并口径），截至2022年12月31日，复星高科技

的总资产为人民币42,762,444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5,712,038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7,

050,405万元；2022年， 复星高科技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1,477,101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007,

917万元。

根据复星高科技的管理层报表（合并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3年6月30日，复星高科技的总资产

为人民币42,645,097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5,746,574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6,898,523万

元；2023年1至6月，复星高科技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5,949,39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85,659万元。

由于复星高科技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复星高科技构成本公司的

关联方。

截至本公告日，复星高科技持有复云健康33.3334%的股权。

由于复云健康的另一方股东海南云志为员工持股平台（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复云健康10%的股权）

无资金出借能力，故按其持股比例对应本次借款本金总额的部分，将由复星高科技一并提供，即复星高

科技拟向复云健康提供本金不超过人民币4,892,340.86元（含本数）的借款（占本次借款本金总额的

43.3334%）。

四、《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

复星健康、 宁波复技、 复星高科技分别向复云健康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198,829.57元、3,198,

829.57元以及4,892,340.86元（含本数）的借款。

2、借款期限：

12个月，借款期限自放款日起算（如分期放款则自首次发放之日起算，放款日不晚于2023年10月31

日），且由三方股东同步放款。

3、借款利率：年利率5.8%。

4、借款偿还方式：到期日一次性还本付息。

5、《借款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6、《借款协议》自各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借款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复云健康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通过复星健康及宁波复技）合计持有其

56.6666%的股权。 本次借款由复云健康三方股东（包括本公司控股股东）按同等条件提供，且本集团提

供的借款本金金额占本次借款本金总额的比例以持股比例为限，风险相对可控。本次借款不会对本集团

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集团将持续关注复云健康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加强对其财务、资金管理等风

险控制，并加强还款跟踪和管理，确保本集团的资金安全。

六、累计向复云健康提供借款情况

截至2023年9月5日，本集团已向复云健康提供的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3,711.6623万元，该等借

款将于2023年12月4日到期；本集团向复云健康已提供的借款未发生逾期偿还的情况。

截至2023年9月5日，复星健康及宁波复技尚未根据《借款协议》向复云健康提供本次借款中的相

应款项。

七、本次借款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委托贷款/借款额度的议案，同意本

集团（包括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注：控股子公司指全资及非全资子公司/单位，包括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单位〉）续展及新增委托贷款/借款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850,000

万元，并授权管理层在年利率不低于2%（人民币利率适用）或不低于1%（外币利率适用）、且不低于委

托贷款/借款提供方融资成本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借款利率；同时，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

报经批准的上述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委托贷款/借款事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上述额度有效期自2022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时（即2023年6月28日）起至本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结

束时或任何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时止。 该额度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定期会议）批准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由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宁波复技向同为控股子公司的复云健康提供股东借款，系在上述经股

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发生，无需另行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2、复云健康系本集团与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共同投资；于本次借款中，复星高科技亦作为出借方之

一。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复星高科技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控股子公司复云健康向复星高科

技借款构成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

至本次借款止， 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及根据相关规则单独或累计可豁免股东大会批准之关联交易

外，过去12个月内，本集团与同一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亦未达到本集团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1%。 因此，根据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次借

款中控股子公司复云健康向关联方复星高科技借款部分，亦无需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八、备查文件

1、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借款协议》

九、释义

本次借款 指

根据《借款协议》，由复星健康、宁波复技、复星高科技向复云健康提供本金总额

为人民币1,129万元的股东借款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星高科技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复星健康 指 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云健康 指 上海复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海南云志 指 海南云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复云健康的员工持股平台

宁波复技 指 宁波复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证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借款协议》 指

2023年9月5日，由复云健康与复星健康、宁波复技、复星高科技共同签订的《借款

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3-077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5月31日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并于2023年7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长春吉大正

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30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3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

行类第7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会后事项出具了会后事项承诺函，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文件。 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650� � � � � �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2023-031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216,419,200股，累计被司法

轮候冻结216,419,20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18.79%；实际控制人之一杨振先

生持有公司股票117,777,653股，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117,777,653股，占其所持有股票的100%，占公

司总股本的10.22%； 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子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2,440,000股， 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

82,440,00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7.16%；实际控制人之一肖赛平女士持有公

司股票70,560,000股，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70,560,00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

的6.12%。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多次被轮候冻结的情况，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短信通知并通过中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湖

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投资” ）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形，具体情

况如下：

一、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司法轮

候冻结数量

（股）

本次冻结

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

比例

本次冻结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或限

售类型

轮候期

限

冻结开始日

期

司法轮候冻

结执行人

原因

卓越投

资

是

22,149,

777.00

10.23% 1.92% 否

36

个月

2023-

08-30

长沙市天心

区人民法院

司法轮候

冻结

合计 --

22,149,

777.00

10.23% 1.92%

公司就以上冻结事项向公司控股股东进行核实了解，积极通过致电、函告等方式询证并督促控股

股东尽快核查上述司法冻结事项的详细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回复，暂未收到上述股份轮候冻结相关的

法律文书。 公司暂无法获悉控股股东控股上述新增轮候冻结的具体原因和详细内容。

二、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

数量

（股）

轮候冻结数量

（股）

被冻结股份

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比例

被冻结股

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轮候机关

司法

轮候

冻结

执行

人

委托日期

1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2,357,351.00 1.09% 0.20%

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8-05

-03

2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216,419,

200.00

100.00% 18.79%

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8-10

-31

3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216,419,

200.00

100.00% 18.79%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9-03

-15

4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216,419,

200.00

100.00% 18.79%

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9-11

-12

5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216,419,

200.00

100.00% 18.79%

重庆市南岸区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0-06

-11

6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1,230,370.00 0.57% 0.11%

银川市金凤区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0-11

-16

7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216,419,

200.00

100.00% 18.79%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0-12

-01

8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216,419,

200.00

100.00% 18.79%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0-12

-25

9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216,419,

200.00

100.00% 18.79%

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04

-08

10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1,766,519.00 0.82% 0.15%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12

-31

11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1,677,766.00 0.78% 0.15%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12

-31

12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5,470,570.00 2.53% 0.47%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12

-31

13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5,663,065.00 2.62% 0.49%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12

-31

14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11,525,916.00 5.33% 1.00%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2-01

-27

15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19,552,641.00 9.03% 1.70%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2-08

-24

16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3,308,503.00 1.53% 0.29%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2-08

-24

17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55,752,835.00 25.76% 4.84%

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2-12

-05

18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216,419,

200.00

100% 18.79%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3-03

-02

19 卓越投资

216,419,

200.00

22,149,777.00 10.23% 1.92%

长沙市天心区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3-8-

30

20

杨振

0035000340

116,840,

000.00

2,357,351.00 2.02% 0.20%

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8-05

-03

21 杨振0035000340

116,840,

000.00

116,840,

000.00

100.00% 10.14%

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8-10

-31

22 杨振0035000340

116,840,

000.00

116,840,

000.00

100.00% 10.14%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9-03

-15

23 杨振0035000340

116,840,

000.00

116,840,

000.00

100.00% 10.14%

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9-11

-12

24 杨振0035000340

116,840,

000.00

116,840,

000.00

100.00% 10.14%

重庆市南岸区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0-06

-11

25 杨振0035000340

116,840,

000.00

116,840,

000.00

100.00% 10.14%

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04

-08

26 杨振0035000340

116,840,

000.00

1,677,766.00 1.44% 0.15%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12

-31

27 杨振0035000340

116,840,

000.00

5,470,570.00 4.68% 0.47%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12

-31

28 杨振0035000340

116,840,

000.00

5,663,065.00 4.85% 0.49%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12

-31

29 杨振0035000340

116,840,

000.00

11,525,916.00 9.86% 1.00%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2-01

-27

30 杨振0035000340

116,840,

000.00

19,552,641.00 16.73% 1.70%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2-08

-24

31 杨振0035000340

116,840,

000.00

3,308,503.00 2.83% 0.29%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2-08

-24

32 杨振0035000340

116,840,

000.00

116,840,

000.00

100% 10.14%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3-03

-02

33

杨振

0181755943

937,653.00 937,653.00 100.00% 0.08%

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8-10

-31

34 杨振0181755943 937,653.00 937,653.00 100.00% 0.08%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9-03

-15

35 杨振0181755943 937,653.00 937,653.00 100.00% 0.08%

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9-11

-12

36 杨振0181755943 937,653.00 937,653.00 100.00% 0.08%

重庆市南岸区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0-06

-11

37 杨振0181755943 937,653.00 937,653.00 100.00% 0.08%

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04

-08

38 杨振0181755943 937,653.00 937,653.00 100% 0.08%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3-03

-02

39 杨子江

82,440,

000.00

2,357,351.00 2.86% 0.20%

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8-05

-03

40 杨子江

82,440,

000.00

82,440,000.00 100.00% 7.16%

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8-10

-31

41 杨子江

82,440,

000.00

82,440,000.00 100.00% 7.16%

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9-11

-12

42 杨子江

82,440,

000.00

82,440,000.00 100.00% 7.16%

重庆市南岸区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0-06

-11

43 杨子江

82,440,

000.00

82,440,000.00 100.00% 7.16%

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04

-08

44 杨子江

82,440,

000.00

1,677,766.00 2.04% 0.15%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12

-31

45 杨子江

82,440,

000.00

5,470,570.00 6.64% 0.47%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12

-31

46 杨子江

82,440,

000.00

11,525,916.00 13.98% 1.00%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2-01

-27

47 杨子江

82,440,

000.00

3,308,503.00 4.01% 0.29%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2-08

-24

48 肖赛平

70,560,

000.00

2,357,351.00 3.34% 0.20%

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8-05

-03

49 肖赛平

70,560,

000.00

70,560,000.00 100.00% 6.12%

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8-10

-31

50 肖赛平

70,560,

000.00

70,560,000.00 100.00% 6.12%

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19-11

-12

51 肖赛平

70,560,

000.00

70,560,000.00 100.00% 6.12%

重庆市南岸区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0-06

-11

52 肖赛平

70,560,

000.00

70,560,000.00 100.00% 6.12%

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04

-08

53 肖赛平

70,560,

000.00

5,663,065.00 8.03% 0.49%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1-12

-31

54 肖赛平

70,560,

000.00

11,525,916.00 16.33% 1.00%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2-01

-27

55 肖赛平

70,560,

000.00

19,552,641.00 27.71% 1.70%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2-08

-24

56 肖赛平

70,560,

000.00

3,308,503.00 4.69% 0.29%

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2-08

-24

57 肖赛平

70,560,

000.00

70,560,000.00 100% 6.12%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36个

月

2023-03

-02

三、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累计被标

记数量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卓越投资 216,419,200 18.79% 216,419,200 0 100% 18.79%

杨振 117,777,653 10.22% 117,777,653 0 100% 10.22%

杨子江 82,440,000 7.16% 82,440,000 0 100% 7.16%

肖赛平 70,560,000 6.12% 70,560,000 0 100% 6.12%

合计 487,196,853 42.29% 487,196,853 0 100% 42.29%

四、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止目前，公司日常经营及生产活动正常，上述事项暂未对公司治理、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

响。

2、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正对相关事项进行积极处理，承诺将积极与相关申

请冻结方进行协商，争取早日解除对公司股份的轮候冻结。

4、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未来被法院执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可能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及《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

明细表》。

2.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回函。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1065� � � � � � � � �证券简称：江盐集团 公告编号：2023-032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9日(星期二)�下午 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2日(星期二)至9月1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提问， 或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通过邮件发送至公司邮箱

jydb_office@163.com，公司将在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3年9月19日下午13:00-14:00举行

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具体情况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业绩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

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9日下午 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胡世平先生

财务总监：龚凡英先生

董事会秘书：黄雪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张露女士

（如遇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调整。 ）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9月19日下午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2日(星期二)� 至9月1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提问， 或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通过邮件发送给公司邮箱

jydb_office@163.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91-86370379

邮箱：jydb_office@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0422� � � �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3-060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大理辉睿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理辉睿” ）、昆药商业西双版纳傣医药经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版纳傣医药” ）、红河州佳宇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河佳宇” ），被担保人为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商业” ）的控股或全资子公司，不存

在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170万

元，累计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07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不涉及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大理辉睿、版纳傣医药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敬请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履行的相关程序

为支持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旗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生产经营及业

务发展需要，满足相关下属公司融资担保需求，经公司十届十四次董事会及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2023年度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旗下公司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52亿元的银行融资授信业

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2023-027号）

和《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3-030号）。

（2）担保概况

为支持旗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2023年9月5日， 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公司发生

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担保

方

被担

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本次担

保签约

金融机

构

协议签

署日期

担保期限

本次

实际

担保

金额

截止目

前担保

余额

2023年

度担保

额度

可用担

保额度

担保额

度占上

市公司

最近一

期经审

计净资

产比例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是

否

有

反

担

保

对子公司的担保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

昆药

商业

大理

辉睿

60% 86.65%

光大昆

明分行

2023-

9-5

2023-9-5 至

2024-9-5

420 1,320 2,400 1,080 0.48% 否 否

昆药

商业

版纳

傣医

药

100% 91.49%

中行版

纳分行

2023-

9-5

2023-9-5 至

2024-9-5

1,

000

1,000 1,000 0 0.20% 否

不

涉

及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昆药

商业

红河

佳宇

60% 58.58%

中行个

旧支行

2023-

9-5

2023-9-8 至

2024-7-31

750 1,750 3,000 1,250 0.60% 否 否

合计 — — — — — 2,170 4,070 6,400 2,330 1.28% — —

二、被担保公司情况

1、大理辉睿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大理辉睿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家林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1月21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2901329293822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海东新区爱民路双创中心大楼2-14-12号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食品销售；消毒器械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商务代理代办服

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化妆品批发；广告设计、代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

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仪器仪表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日

用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专用设备修理；汽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60%股权，即其为公司控股60%的孙公司。王丁睿持有其32%

股权，田洁持有其8%股权。

财务状况

科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131,765,779.74 144,695,973.07

负债总额/元 112,823,002.55 125,384,035.83

银行贷款总额/元 18,500,000.00 8,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元 108,401,076.35 120,902,070.41

净资产/元 18,942,777.18 19,311,937.24

资产负债率 85.62% 86.65%

科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98,974,524.02 85,436,177.17

净利润/元 4,150,745.30 369,160.05

2、昆药商业西双版纳傣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昆药商业西双版纳傣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伍志镖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年3月13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2800MA6KDEK88K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路50号

主营业务

药品销售（按许可证经营）；医疗器械、保健食品、保健用品、保健器材、消毒器械、电子产品、乳

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预包装食品、茶叶、消毒剂、卫生用品、化妆品、橡胶及制品、塑料及

制品、洗涤用品、办公用品、眼镜、日用百货、农副产品批发及零售；普通货物运输；货运代理服

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物流设备租赁；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

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100%股权，即其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财务状况

科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75,873,781.88 78,272,172.87

负债总额/元 69,921,110.18 71,612,708.09

银行贷款总额/元 0 0

流动负债总额/元 69,287,117.07 71,115,053.42

净资产/元 5,952,671.70 6,659,464.78

资产负债率 92.15% 91.49%

科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69,532,067.65 35,076,667.94

净利润/元 113,269.39 706,793.06

3、红河州佳宇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红河州佳宇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2,7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3年12月10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532500757152356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建设东路9号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

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装卸搬运；企业

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办公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婴

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

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金属结构销售，家用电器销售。 （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60%股权， 即其为公司控股60%的孙公司。 王小军持有其

32%股权，王晓明持有其8%股权。

财务状况

科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197,206,121.55 196,379,511.38

负债总额/元 121,233,084.55 115,035,336.20

银行贷款总额/元 24,287,112.49 24,084,383.31

流动负债总额/元 111,154,458.33 105,035,336.20

净资产/元 75,973,036.99 81,344,175.18

资产负债率 61.48% 58.58%

科目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76,158,069.59 135,497,853.26

净利润/元 9,547,802.06 5,371,138.18

其他说明：上述公司均为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被担

保人

银行

担保合同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其他方共同担

保或反担保

1

大理

辉睿

光大

昆明

分行

420

2023-9-5

至

2024-9-5

连带责任

保证

担保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

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其他股东提供

同比例担保

2

版纳

傣医

药

中行

版纳

分行

1,000

2023-9-5

至

2024-9-5

连带责任

保证

担保项下主债权之本金及所发生的利息

（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不涉及

3

红河

佳宇

中行

个旧

支行

750

2023-9-8

至

2024-7-31

连带责任

保证

担保项下主债权之本金及所发生的利息

（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其他股东提供

同比例担保

注：

1、 保证期间为协议签署日起， 至主合同债务发生期间的最后到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2、大理辉睿的其他股东与银行签署连带责任担保协议，按股权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

3、红河佳宇的其他股东与银行签署《最高额质押合同》，按股权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计划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体系内下属公司2023年度生产经营需要， 有利于提高融资效

率、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担保金额符

合公司及下属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包括公司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十届十四次董事会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并发表意见：本次担保计划事

项是为满足公司及相关下属公司2023年度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被担保

人主要包括：公司全资子/孙公司以及昆药商业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其中，昆药商业对其非全

资子公司的担保，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 公司董事会结合相关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

况及财务状况，认为该等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总体担保风险可控；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

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 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担保计划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相关下属公司2023年度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

相关公司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 被担保人主要包括：公司全资子/孙公司以及昆

药商业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公司或昆药商业对该等公司均拥有绝对控制权，公司能有效控制和

防范担保风险；本次担保事项相关决策表决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项担保，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孙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98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3.97%；公司对子/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20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2.41%；公司及子/孙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9.52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19.10%；公司对子/孙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8.25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16.56%；无逾期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0422� � � � � � �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3-061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交易概述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14日十届二次董事会和和十届二次监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杭州华方创量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方创量”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投资杭州华方和昂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方和昂” ）。 本轮投资中，公司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认缴基金份

额。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公告2021-082号《昆药集团关于公司参与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二、 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收到华方和昂基金管理人通知，华方和昂各合伙人已全部完成实缴出资，实际

募集资金人民币10,100万元。 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比例

（%）

杭州华方创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现金 100 0.990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5,000 49.505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现金 5,000 49.505

合计 10,100 100

华方和昂主要用于向管理人华方创量的一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杭州华方丰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方丰柏” ）进行投资。 截至本公告日，华方丰柏基金尚未募集完成，各合伙

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投资人名称 类型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万

元）

认缴比例

（%）

杭州华方创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货币 40 0.10

杭州华方和昂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80 25.20

杭州高科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8,000 20.00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000 12.50

杭州泰鲲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000 12.50

鄂州临空发展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5,000 12.50

浙江美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0 5.00

杭州景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0 5.00

钱塘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2,000 5.00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780 1.95

浙江华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00 0.25

合计 40,000 100

华方丰柏最终规模预计不超过50,000万元，目前已募集资金40,000万元，实缴资金28,500万元，

已完成11个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总额16,256.25万元。 若华方丰柏基金规模50,000万元全部募集到位，

预计华方和昂持有华方丰柏20.16%的份额。

三、 风险提示

华方丰柏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不

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针对主要的投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关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督促管理普通合伙人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

尽力维护投资资金的安全。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0546� � � � � � � �证券简称：ST金圆 公告编号：2023-095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圆控股” ）函告，获悉金圆控股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金圆控股 是 1,300,000 0.56% 0.17%

2023年03月

08日

2023年09月

04日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金圆控股 是 1,670,000 0.72% 0.21%

2023年07月

03日

2023年09月

04日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合计 - 2,970,000 1.28% 0.38%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金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开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开源资

产” ）、赵辉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金圆

控股

231,907,628 29.78% 129,900,000 56.01% 16.68% 0 0.00% 0 0.00%

开源

资产

4,074,048 0.52% 0 0.00% 0.00% 0 0.00% 0 0.00%

赵辉 66,137,566 8.49% 0 0.00% 0.00% 0 0.00% 66,137,566 100.00%

合计 302,119,242 38.79% 129,900,000 43.00% 16.68% 0 0.00% 66,137,566 38.40%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开源资产、赵辉不存在所持公司5%以上的质押股份

发生延期或平仓风险等情况。

四、备查文件

1．金圆控股出具的《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2．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9月05日

信息披露

2023/9/6

星期三

B019

Disclosure


